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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89_E8_BF_98_E6_c122_479587.htm 没有还款期限的欠

条（或借条），这在律师实务中经常碰到。而我国法律对此

种民事行为又无相应具体规定。在笔者办案碰到的许多案例

中，对于当事人出具三年、五年、十年以上的欠条，法院往

往并不认为诉讼时效已过，其主要理由谓，没有约定还款时

间的欠条，诉讼时效只能从债权人主张债权时起算，什么时

候主张什么时候起算。换言之，在债权人主张债权前，诉讼

时效不能起算，而只能适用二十年的最长时效。 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不但有悖法理，而且与国际立法潮流甚为不符，甚

至与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亦背道而驰。 一、“诉讼时效没有起

算”论的依据 上述观点所援引的法律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民

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

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

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其二是民法

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他们结合这两条条文解释认为，

既然欠条没有约定不定还款时间，则债权人随时可以要求债

务人返还，而法律没有对“随时”进行任何限定，权利人愿

意什么时候提出要求都应允许；既然债权人没有提出返还要

求，不管过了三年、五年不是十年，只要他不提出返还要求

，就表明债权人继续愿意借给债务人使用，在这一期限内，

债权人的权利并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因而诉讼时效无从起算



。 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对于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无论

何时提起诉讼，都不应判决其已过诉讼时效，从而不应驳回

其诉讼请求。 然而，这种理论没法解释的是：既然诉讼时效

没有起算，何以就应适用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因为二十年的

诉讼时效仍须有个“起算”问题，只是起算时间有所不同，

是“权利被侵害之次日起”，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

，权利人仍不知其权利被侵害的，说明这项权利对权利人并

不重要，法律就没有必要再保护了。按照上述观点推论，既

然债权人不提出请求就是愿意继续借给使用，就无所谓、有

存在权利被侵害问题；既然不存在权利被侵害这一法律事实

，那么，也不应适用二十年的最长时效，二十年后、三十年

后也不应过时效，甚至也还未开始计算时效。从而可以合乎

逻辑地推论：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根本上不应适用诉

讼时效规定，而应完全排除诉讼时效规定对这一情况的适用

。 这实际上是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可以有例外。显然，

这是违背民法关于诉讼时效的立法本意的。 二、诉讼时效制

度的立法本意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

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权利即丧失该权利，人民法院对

其民事权利不再予以保护的制度。 时效制度最初来源于罗马

法。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愿意，是要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

利，避免“躺在权利上睡觉”的现象产生，以维持民事关系

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节省司法资源。既然过了一定期限，权

利人仍未行使权利，致使没有中断时效的事实出现，这说明

该项权利对权利人来说并不重要，法律就没有必要长期到其

进行保护。总而言之，诉讼时效的起算，须以“可以行使权

利（请求权）而不行使”这一法律事实为合理前提。否则，



诉讼时效不应起算。 最长时效亦如此：既然二十年了，权利

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说明该项权利对权利人并不

重要，法律就无须进行保护。 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法律

无不规定行使权利有一定的期限。至于时效为多长，各国法

律规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诉讼时效适用

于一切权利的行使，没有任何例外。诉讼时效允许在一定条

件下予以延长，但不允许完全排除适用。 就我国法律规定而

言，规定有一般诉讼时效，最短诉讼时效及最长时效。既然

规定了诉讼时效，那么判案时，就应当严格遵守，禁止在诉

讼时效是否适用的问题上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以，诉讼

时效制度不应有任何的例外。 三、各国（地区）法律对没有

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起算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专门针对“

没有履行期限的民事权利”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的规定。对一

般诉讼时效，其起算只作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

害时起算”的原则性规定。在不违背我国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参照国外立法，可以更清楚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意图。 《

日本民法》规定，“消灭时效，自取得行使权利之时起进行

之”；这里说的“消灭时效”，大致相当于诉讼时效。《捷

克斯洛伐克民法》规定，诉讼时效期限“从权利能够第一次

行使之日算起”；《苏俄民法典》中明文规定，“诉讼时效

的期限从诉权产生之日算起；诉权从当事人得知其权利遭受

侵犯之日起产生。”目前在我国台湾地区仍生效的《民法》

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

。” 从上述各国（地区）法律对时效起算的规定不难看出，

基于诉讼时效设立的目的，只要有“权利人有权利而不及时

行使”这一事实出现，诉讼时效即应当开始起算。如果权利



人虽然有权利或者诉权，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无法行使，则

不应起算。毕竟，权利人并没有“躺在权利上睡觉”。例如

，权利人虽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但如果不知道谁是

侵害者，没有办法行使权利时，诉讼时效仍然未开始计算，

等到权利人知悉谁是侵害人时，诉讼时效已过，这显然不公

平，也不符合诉讼时效的立法宗旨。 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明

显受苏联影响，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

”起算。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困难。因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均是一种纯粹的主观心理状态，不管由谁来负举证

责任，都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使得法院在诉讼时效起算时间

的认定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我国立法并未考虑到，当“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但由于客观原因无

法行使权利时，应当如何处理。这是我国诉讼时效立法需要

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宜将诉讼时效的

起算时间解释为“从权利可行使时起计算”，这样更符合诉

讼时效制度的精神实质，也较为具有可操作性。 四、应从民

事行为成立之次日起算的理由 我们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

间，应以权利人何时可以行使权利为准。具体而言，对约定

有还款期限的欠条，其诉讼时效应当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计算（因为履行期限届满前，权利人仍未能行使诉权）；

相应地，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其诉讼时效应当从该行

为成立之次日起算。主要理由如下： （一）按照民法通则及

合同法的规定，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或者债务，债务人

随时可以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但必须

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按照这一规定，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

欠条，债权人自债权成立之日起，即可向债务人要求履行，



即可行使债权。从出具欠条的次日起，有权利而不行使的法

律事实已经出现，诉讼时效即应当从次日起算。 （二）我国

法律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没有履行期限的债务诉讼时效何时起

算的规定，但参照各国的立法惯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

法均有明确的规定，即对于没有履行期限的债务，诉讼时效

应当从债务成立之次日起计算。这些规定符合诉讼时效的立

法宗旨，即可以对“躺在权利上睡觉”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

束。 （三）这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诉讼时

效起算规定并不矛盾。既然债务人随时可以履行，可以履行

而不履行，就应当视为侵害了权利；既然法律规定债权人“

随时可以要求履行”，而债权人又明知债务人可以履行而不

履行，则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经被侵

害。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不行以不懂法律有此规定为由，

主张自己并不知道权利被侵害。 （四）这一解释符合我国有

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债务人在约定

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

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1994年3月26日）中

提到：“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

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

有还款日期的欠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

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

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时间则应从供方收

到需方所写欠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这一规定虽

然不是专门针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而作的司法解

释，但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完全适用于这一情况。 综上所

述，只有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定位在



“行为成立之次日”，才符合诉讼时效的立法宗旨，才符合

国际立法惯例，才符合我国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从而也才

能对其法理作出相应的合理的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